牆上的血跡，述說著方才造成的悲劇。事發現場是屋主的臥室，老練的探長，叼著根大概是仿造的劣質雪茄，裊裊地升起惹人迴避的臭味。『洛肯』，是認識他的人給他的綽號。
「探長！」一位年輕的警員悄悄挨近他，說:「根據現場勘驗，該血跡確實是屋主“吳姓老闆的血跡”….至於屍體……」「是被巧妙的手法藏起來了。」洛肯深深吐了一口氣，冷冷地掃過在一旁的四名嫌犯★屋主的配偶劉氏、行動不便坐著輪椅的吳姓少爺曉明、女傭阿珍(印尼籍) 、以及偶然來作客的曾先生。
洛肯瞇著眼睛，看了一下報告………依血跡的凝固程度判定事發時間是下午3點~3點半。
洛肯拉了一張小凳子坐下，對著四名坐在沙發上忐忑不安的嫌犯……緩緩說:「我想四位都知道，屋主吳姓老闆在早上九點左右就出門去了，對吧?」
「係…係得…」阿珍用著不流利的中文說:「早上，窩有看到她出去~~」阿珍又進一步說:「他穿著他滴大黑色外套~~~」
「謝謝！」洛肯不耐煩地說:「那麼可以告訴我下午3點~3點半時，您們都在幹麻?」洛肯的眼神先飄向曾先生。他是個年約50的資深保險員。
「探長你好！」曾先生抹掉額頭上的汗，用一種專業的笑容說:「敝人是旭光人壽的曾宏志，今天到這裡是為了跟屋主吳先生談論日前替吳少爺保險一事…」
「喔?」洛肯斜眼盯了一下那名坐輪椅的少年，眼神呆滯，面無表情…彷彿活生生地人偶一般。
「小犬兩年前出了場車禍，由於脊椎神經受損…如今只剩手和一些感官能夠運作而以。」劉氏語氣悲傷地說。
「所以說……」洛肯話說到一半，悄悄停了一下，轉頭對曾先生說:「你只是來辦理投保的吧?可以告訴我投保金額嗎?」
「ㄜ……對不起…我只能透漏…是钜額保險！」曾先生為難地說。
「那你是下午3點到這裡囉?」洛肯轉過話題說。
「正確來說，是下午3點03分到的，是這位阿珍小姐出來接待我的。」曾先生回答:「由於吳先生本來與我約在下午3點30分見面，是故我早了幾分鐘來。我認為這是種禮貌，也可以順便瞭解一下客戶的個性。」
「也可以方便行兇不是嗎?」洛肯冷冷地說。
「這…別開玩笑了！我當時都在這個客廳跟劉小姐聊天！」曾先生看著劉氏說。劉氏也立刻說:「是的！當時我跟曾先生正在這裡……」洛肯看了一下兩人…這兩人之間似乎不尋常呢！他們剛剛眼神之間的交會的確存在一種曖昧。外遇成為殺人動機的事他也見多了。「所以你們可以互相替對方做不在場證明瞭?」洛肯冷笑說。
兩人忙點頭。
洛肯眼神掃到阿珍，阿珍立刻機靈地說:「窩接了完曾先生資後，夫人揪邀窩去Take Care少爺…縮衣…窩可以替少爺…prove. He was sleep in his room.」
「但是沒人可以證明妳不在場阿?」洛肯熄掉雪茄冷笑說:「一位是行動不便的少爺，兩位是能相互證明不在場，這麼說兇手就是妳囉?」『磅』一聲用力的拍桌，劉氏起身憤怒大罵說:「我就知道是妳！一定是老爺發現妳的陰謀，所以妳殺人滅口吧！」
「沒…沒有，窩是……」阿珍眼泛淚光地支支吾吾…
「等等！」洛肯阻止劉氏的怒罵，笑說:「夫人請維持您的形象！然後再跟我說明詳情！」
「……對不起！失禮了…」劉氏坐下，緩緩地說:「從兩個月前，我開始發現在小犬房間的垃圾桶出現包著…咳…男人的”東西”的衛生紙。因此開始懷疑我老公外遇，但是事實卻不是如此……前天早上…我老公因為臨時忘了拿公文，所以回來家裡拿…卻聽到小犬房間有異樣的聲音，我老公便悄悄過去…」劉氏停頓了一下，睜大眼瞪著阿珍說:「正好看到她正跨坐在小犬身上強行逼小犬交合…」
「因此，妳認為阿珍的動機是因為這事囉?」洛肯說完，眼神飄向吳少爺……一臉呆滯，眼神空洞…看來也不會說話了。
洛肯起身說:「麻煩各位跟我去事發現場一下！」
事發現場的勘察工作還在進行。洛肯視線停留在牆上的雙人照。
「這是我倆的結婚照，一直被放在房間的牆上。」劉氏解說著。
洛肯又看了一下吳少爺……嘴角悄悄抽動了一下。
「介意我翻看死者的遺物嗎?」洛肯指著書桌說。
「我老公一般來說都會上鎖。如果有助於案情的話……是可以…」劉氏剛說完，洛肯便動手打開抽屜。
他首先取出了一張保險單…受保人:吳曉明…金額:十億……保險受益人:吳大佑
「原來是替吳少爺保險的單子阿！」洛肯又點起雪茄說。
「是…是的…」曾先生忙說。
「那斯後，就斯女主人叫窩去拿這張單子，染後窩就看到血…」阿珍上前補充說。
「當時我正準備去帶小犬散步，所以去叫她拿這張單子…時間是下午4點半…而曾先生正在客廳。」劉氏進一步說。
「報案時間是4點32分…妳的供詞是沒錯的。」洛肯又一邊翻找，心裡一陣古怪，這麼重要的保單怎麼叫一個傭人單獨去拿，且是一個不令他們放心的人……
洛肯又拿出三張古怪的信函，用黑色的信紙，裝飾著許多小石子，每張放的都不一樣，分兩種顏色。還有一串古怪文字。
「我老公喜愛占卜運勢，這是他給某位女西洋半仙做的卜卦。至於寫些什麼，我也看不懂！」劉氏解釋說。
洛肯稍微看了一下，就將其放下走到窗邊(這窗早就打開了) ，他探出頭抽了一口，三樓的窗外下是一片樹林。
「咦?」洛肯似乎看到什麼……他把一旁的幹員叫來身邊說了幾句。
幹員應聲走出去。他接著回頭問阿珍說:「屋主是什麼時候回來的?」
阿珍回答:「下午2點。一回來就上樓休息了。」
洛肯又吸了一口雪茄，動身走出房間，往樓下走~~
「這是誰的房間?」洛肯指著一間擺設整齊的二樓房間說。
「小犬的…」劉氏回答。
「阿珍，我問妳，妳要據實回答。」洛肯語氣嚴峻地說:「今天一整天妳都在什麼時間點，都做些什麼?我將視妳的回答來判斷…」
「係……」阿珍顫抖地說:「窩早上六點起床…然後去買菜…七點半回來…」
阿珍邊說，洛肯也一邊吩咐幹員去調查。
「然後窩煮早餐，太太也有來，縮要自己拿給主人和少爺…然後，八點半窩開始去庭院整理草地，大概九點左右窩看到主人好像很急地走出去。」
「我問妳，妳確定那是妳的男主人?」洛肯打斷她的話說。
「不會戳的，那個身材和慣穿的大衣和帽子…」阿珍回答。
洛肯吸了一口菸，擺手示意繼續。
「窩除完草後，大概11點，窩就去煮飯了，正好看到太太在洗碗…」
「因為我老公跟小犬使用的碗盤都價值不菲，所以一般都是我親自去洗。」劉氏見洛肯疑惑趕緊解釋。
阿珍見洛肯示意，便繼續說:「窩午餐做好，就拿上去給太太…」
「不是直接送進去嗎?」洛肯又問。
「因為之前那事，所以我不想讓她接近小犬…」劉氏冷冷說。
「阿珍，妳有確定少爺就在裡面嗎?」洛肯又吸了一口說。
「有自門的洞洞看到少爺，正在窗戶旁看風景。」阿珍回答。
「所以妳只看到背影?」洛肯挑眉說。
「係的……」阿珍回答。
「繼續！」洛肯熄掉菸說。
「然後窩開始打掃屋子，一點半左右的斯候太太拿了二、三樓的trash下來，因為the trash car…係一點50分來的…然後2點，主人就回來了…一樣是快快的上樓。2點10分太太就要窩去照顧少爺，還一面叫我不能……」阿珍說著便開始支支吾吾。
洛肯見狀，轉頭問劉氏說:「妳不是對她不放心?又怎會讓她去照顧少爺?」劉氏一聽完…心中略為思考了一陣，後來 便抬頭說:「是因為……我老公要我故意讓阿珍再犯，藉機解雇她。」
「所以妳可以證明她在2點10分~3點的清白囉?」洛肯笑說。
「不，我顧到2點半就換手了，換我老公……因為……」
劉氏說到一半，洛肯打斷說:「妳怎麼證明妳確實在監視她?」
劉氏冷靜地說:「因為我聽到阿珍對小犬告白……」
「真的嗎?」洛肯轉頭詢問阿珍。阿珍微微點頭。
此時，一名幹員走進來並且在洛肯的耳旁悄悄的講著話………
「好！」洛肯聽完，用讚賞的語氣說。
「方才我的小子們查到了三件事，對案情大有助益！」
洛肯笑說: 「1.從菜市場各攤販口中證實6點~7點半阿珍確實在買菜！便2. 鄰居也證實阿珍在8點半~11點都在除草！3.……………」洛肯掃視了所有人，冷冷說:「找到了死者屍體……也找到了兇器，一把刀子。」
除了少爺以外的人皆沉默著。
「死者身上有些許的骨折、骨碎，判定是被人殺死後自高處丟下。」
「一定是她殺死我老公之後把屍體從………」劉氏話說到一半，語結………
「從窗戶丟下吧?真正的兇手…不…應該說主嫌…憑阿珍一個弱女子要如何將其丟下呢?」洛肯又燃起雪茄抽著說:「那麼…請吳少爺也別在演了…起身吧！」
吳曉明依然不語

「好吧！那我就把所有真相都講明！首先是這個占卜信。」洛肯叼著菸說:「我相信以劉太太的聰明一定知道此意。二色石分別代表時分，然後古怪文字取前面的第一字則代表地點…這是那名女半仙與妳丈夫相約所用的方式。」劉氏低著頭默默說:「 沒錯，我丈夫確實是與那女人外遇……」

「而且還意圖殺死他以為還是植物人的兒子以賺取巨額保險作為跟妳的分手費…但是不巧的，他找上的保險員卻是妳外遇的對象“曾先生”…」不等兩人回答，洛肯又說:「首先妳在早上的早餐中放入安眠藥使妳丈夫睡著，然後叫體形相似的少爺代替屋主出去。所以才穿著厚實，腳步倉促，怕被阿珍認出來。然後將昏睡的屋主放在窗邊代替少爺，並且故意讓阿珍看到…」
洛肯又抽了一口菸說:「直到兩點少爺假扮的屋主回來，就立刻調回身分，並且叫阿珍照顧以製造阿珍的嫌疑。然後當曾先生來時又刻意支開阿珍。」洛肯吐了一口氣說:「然後此時妳倆就有十分充裕的時間行兇！然後再叫阿珍發現即可！」

「可惡！原來你悶……」阿珍氣的往少爺打去。

「等等！我只是被叫來演戲的！」“少爺”突然起身，拔下人皮面具喊著。頓時露出完全不相似的臉。

「是這女人出一百萬要我裝植物人的！」“少爺”指控說。

在場眾人，除了劉氏和曾先生，盡皆愕然。

「其實………」劉氏突然湧出淚水，大叫著:「我的孩子啊~~~~」

「讓我來說吧！」曾先生嘆氣說:「其實當吳老闆找我辦理保險時，我並不知情，便替他辦理投保……而來到府上赫然發現了…我的前女友…已經知曉丈夫外遇的她，便也開始跟我交往…」

曾先生深吸了一口氣繼續說:「但是在三天前的早上，劉氏…卻發現曉明死了…死因是被勒斃…而兇手正式屋主吳老闆。她當時悲憤欲絕的情況下，便立刻想出這條復仇之計…」
曾先生頓了一下，就又繼續說:「我在街頭找了一名雜耍的小藝人，也就是現在這位，恰巧他體型和屋主及少爺相似，便要他扮演少爺…事成後給他一百萬……不過是那保險金的額頭罷了……而發現行兇失敗的吳老闆便默認了事實…然後我又假借一些事情登門拜訪…然後就是跟探長您說的一樣了……我們殺死吳老闆，身上穿著兩衣，由我扛起屍體自三樓丟下。」說著說著，曾先生打開手提箱，露出沾滿鮮血的雨衣。
洛肯熄了雪茄，嘆氣說:「那少爺的屍首呢?」

「以餓死街頭的雜耍藝人之名交由政府收斂了……」曾先生回答………結案
一個月後~~

洛肯陪同阿珍來到吳曉明新起的墳前。阿珍換上了新衣服…小腹微微隆起…原來她兩個月前早就懷了吳家的後代…而繼承了財產的劉氏，在入獄前，也承認了阿珍這媳婦，而曾先生當然也入獄了。

可笑的是，那名貪財的共犯，也一同被帶進入獄了。

「過的還好嗎?管理事業不簡單吧?」洛肯依然叼著雪茄說。
「沒有…」阿珍起身笑說:「我留下了名下的一間小商店，其他都轉賣給別人了…以後靠存款利息就能生活了！大房子我也換掉了，現正住在曾先生的公寓！」

阿珍用著流利的中文說完，轉身行了個禮，就緩步離開了。
看著她的背影，洛肯感慨地想…若不是這名癡情的印庸，恐怕吳家早就絕後了…
所謂知足常樂……阿珍的笑容，正說明了這份道理。

